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作为宏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宏发股份”或“公司”）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宏发”）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检查。

检查的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 提供借款基本情况 

（一）提供借款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会议于2022年11月30日在公司厦门市集美区东林厂

区二楼生产调度会议室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依据资金

状况和下属子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向下

属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可以支持其业务发展，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提供借款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控

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同意本次提供借款事项。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会议就本议案形成了决议意见：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

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向厦门宏发提供借

款，是为了满足其经营需要，公司对其在经营、财务、投资等方面能有效控制，

可以充分掌握其经营情况有利于该公司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此事项发表书面意见：公司依据资金状况和下属子

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向下属控股子公司

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可以支持其业务发展，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提供借款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确保公司

资金安全，同意本次提供借款事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提供借款的情况概述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运营资金需求，公

司拟向厦门宏发提供不超过60,000万元的借款，利率参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确定为4.35%，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期限为一年。 

厦门宏发参股股东联创光电结合发展自身主营业务的战略规划和资金使用

安排未同比例提供借款。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提

供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0551268X6 

注册资本：45524.575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智斌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168 号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光电子

元器件、半导体照明光源及控制系统、LED显示屏、光电通信线缆、电力电缆、

继电器、通信终端与信息系统设备、其他电子产品、计算机的生产、销售。光电

显示及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安装，合同能源管理、系统节能工程、节能服务、太阳

能及风力发电设备、网络及工业自动化工程及安装、亮化工程、智能建筑、安防



监控系统工程。计算机应用服务，电声器材与声测量仪器，投资咨询。物业管理，

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再生资源回收、拆解、利用；生产、销售税控收款机及相

关产品服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凭证经营）。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6,501,579,329.41

元，负债总额2,685,858,979.51元，净资产总额3,815,720,349.90元，截至2022年9

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6,794,884,325.29 元，负债总额2,649,360,819.05

元，净资产总额4,145,523,506.24元。 

关联关系:厦门宏发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联创光电持

有厦门宏发股份的比例大于 10%。根据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联创

光电作为“持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

或投资比例的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厦门宏发依法设立、合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和履约能力，具备良好的支付

能力，本次提供借款形成坏账可能性极小。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根据公司与厦门宏发签署的协议，各方应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等公允的

原则进行，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提供借款，是为了支持其业务的顺利开展，

满足其运营资金的需要。本次借款不会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提供借款对象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本次提供借款的利率定价公允，能使得公司获取一定的收益。公司也 

将密切关注厦门宏发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以保证公司资金安全。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  

上述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监

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公司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有关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合理的行为。厦门宏发参股股东联创光

电结合发展自身主营业务的战略规划和资金使用安排未同比例提供借款，本次提

供借款的利率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保荐机构对上述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控

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     

  刘 旭  王洪山 


